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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为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为进一步提升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治理水

平，保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合法权益，降低其履职风险，增强对核心管理人才

的吸引力与凝聚力，公司拟为公司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购买责任保险（以下

简称“董责险”）。公司于 2026年 5月 21日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

审议讨论了《关于购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》，鉴于公司全体董

事作为被保险人，属于利益相关方，在审议该事项时均回避表决，该议案将直接

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董责险具体方案

（一）投保主体：公司本级

（二）被保险人：公司（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）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过

去、现在及将来的董监高，公司外派董监高，以及其他具有管理职责的相关人员

（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）。

（三）赔偿限额：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（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保险合同为

准）

（四）保险费用：不超过人民币 50万元/年（具体金额以最终签署的保险合

同为准）

（五）保险期限：12个月（具体起止时间以最终签署的保险合同约定为准，

期满后可续保或重新投保）



二、授权事宜

为提高决策效率，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

人士具体办理公司购买董责险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保险公司及其他相关

责任人员；确定赔偿限额、保费费用及其他保险条款；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

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），以及在上述权限范围内，在董责险合同期满时（或

之前）办理续保或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东方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5月22日


